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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企业能耗数据转换为碳排放数据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规范的项目背景（任务来源、目的和意义等） 

1.任务来源 

根据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鄂市监办量函〔2023〕63 号《省市场监

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北区域碳市场水泥行业碳排放计量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要求，由省市场监管局统筹，湖北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会同水泥行业碳计量

试点企业确定能源计量—碳计量—碳核算技术研究路径，其中能耗数据转换为

碳数据即为能源计量与碳计量关联转换的可行性研究。主要起草单位有。 

2.目的和意义 

水泥行业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

作用，但其传统两高属性，使其成为节能降碳工作的重点行业之一。目前，水泥

行业的碳排放占全球排放总量的约7%。2020年，中国水泥行业CO2排放量为13.7亿

吨，占全国总碳排放的比例约13%，仅次于电力和钢铁行业。 

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中国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标准，以支撑各

行业向碳中和目标迈进。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22日召开的第75届联合大会

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到202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能耗比2020年下降13.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下降18%；非

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到2060年，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2022年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

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2022年版）》，要求到2025年，

水泥行业能效标杆水平以上的熟料产能比例达到30%，能效基准水平以下熟料产

能基本清零。同年11月，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建材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

要求在“十四五”期间，水泥熟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水平降低3%以上，确保2030

年前建材行业实现碳达峰。 

目前，水泥行业现行的核算依据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填报说明 水

泥熟料生产》和GB/T 32151.8—2023《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

产企业》，主要的排放由碳酸盐（主要来自石灰石）分解产生的过程排放、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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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燃烧及电力消耗产生的碳排放组成。GB 16780—2021《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

耗限额》提出了以能源计量数据为基础，各能耗指标的计算方法。而碳排放中燃

料燃烧排放和电力排放所对应的数据也应以能源计量数据为基础，与能耗指标数

据存在一定的转换关系。目前还未有两者如何转换的相关政策标准出台，编制相

关技术规范能有效填补能源数据向碳数据转换方法的空白，为碳数据核查验证提

供可行性方案。 

二、编制工作简况（包括起草过程等） 

1. 2023 年 9 月，下发了《省市场监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湖北区域碳市场

水泥行业碳排放计量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其中包含了能源数据向碳数据转换

的相关要求。 

2.2023年12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处布置了起草工作时间要求。 

3.2024 年 2 月至 2024 年 4 月，编制组完成了《水泥企业能耗数据转换

为碳排放数据技术规范》讨论稿，并根据工作组成员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草案。 

三、规范编制依据（包括重要技术条款的依据和有关说明） 

本规范根据 JJF 1071《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1002《国家计量

检定规程编写规则》规定的规则编写。 

本规范为首次制定，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参考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与报告填

报说明 水泥熟料生产企业》、GB 16780—2021《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 17167《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1372《硅酸盐水泥

熟料》、GB/T 27977《水泥生产电能能效测试及计算方法》、GB/T 32151.8《碳

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 35461《水泥生产企业能

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

JJF 1356《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修订稿）》、JC/T ****《特种水

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报批稿）》等相关技术要求，其中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四、编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和依据等） 

1.关于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水泥企业部分能耗数据和碳排放数据的术语、定义、转换方

法与能源计量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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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为以熟料生产为主营业务的通用水泥熟料生产企业提供能耗数据向

碳排放数据转换的指导建议，为碳核查数据验证提供可行性方法。其他品种水

泥生产企业可参考执行。 

2 ．关于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的主要标准文件来自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与报告填报说明 水泥

熟料生产企业》、GB 16780—2021《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 17167《用

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21372《硅酸盐水泥熟料》、GB/T 

27977《水泥生产电能能效测试及计算方法》、GB/T 32151.8《碳排放核算与报告

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 35461《水泥生产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

管理要求》、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356  《重点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修订稿）》、JC/T《特种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报批稿）》等。 

3.关于术语 

为确保本规范条文的有效性，对一些名词进行了解释，均来自于引用标准文

件，术语“能源计量”出自JJF 1356《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修订

稿）》、术语“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出自GB/T 32151.8—2023《碳排放核算与

报告要求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术语“低位发热量”出自于《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与报告填报说明 水泥熟料生产企业》，术语“碳氧化率”出自于《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与报告填报说明 水泥熟料生产企业》、术语“净购入电力排放”

出自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与报告填报说明 水泥熟料生产企业》、术语“熟

料单位产品综合煤耗”出自于GB 16780—2021《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术语“熟料单位产品综合电耗”出自于GB 16780—2021《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

耗限额》、术语“熟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出自于GB 16780—2021《水泥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概念上保持了一致性。 

4.数据边界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与报告填报说明 水泥熟料生产企业》要求，熟料生产

核算边界为从原燃料进入生产厂区到熟料入库为止的主要生产系统和辅助生产系

统，不包括附属生产系统，不包括石灰石破碎、水泥粉磨及其相关原辅料预处理、

替代燃料处理和协同处置系统、基建、技改、自备电厂及储能等；企业层级核算

是以水泥熟料生产为主营业务的独立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单位为边界，生产设施

范围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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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6780—2021《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中，水泥熟料产品生产企业

用能管理范围内，从原燃料进入生产厂区到水泥熟料产出的主要生产过程和辅助

生产过程消耗的各种能源，不包括用于基建、技改等项目建设期消耗的能源。如

果采用协同处置或替代燃料，应单独统计其消耗的能源量和替代燃料量；水泥产

品生产企业用能管理范围内，从原燃料进入生产厂区到水泥产品出厂的主要生产

过程和辅助生产过程消耗的各种能源，不包括用于基建、技改等项目建设期消耗

的能源。加果采用协同处置或替代燃料，应单独统计其消耗的能源量和替代燃料

量。 

本规范充分考虑现有标准规范体系、编制目的和可行性，参照《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与报告填报说明 水泥熟料生产企业》的熟料生产核算边界和GB 16780—

2021《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的熟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统计范围，确定了

本规范的数据边界：从原燃料进入生产厂区到熟料入库为止的主要生产系统和辅

助生产系统。不包括石灰石破碎、水泥粉磨及其相关原辅料预处理、替代燃料处

理和协同处置系统、基建、技改、自备电厂及储能等。 

 

水泥生产企业的碳排放主要由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过程排放和外购电力三个

部分组成，由于过程排放不涉及能耗数据向碳数据转换，本规范不予讨论。本规

范的碳排放数据指的是统计范围内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数据和净购入电力碳排放

数据。 

当企业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或使用替代燃料时，应对固体废物处置量或替代燃

料消耗量进行单独统计，但不计入能源消耗总量和碳排放量总量。某些固体废弃

物在不同标准中要求不同，比如煤矸石本身属于工业固废，在GB 1678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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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中要求为：“当企业采用协同处置或替代燃料时，

其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综合煤耗与综合电耗各等级限额值计算应扣除协同处置消

耗的能源量和替代燃料量”即为企业如使用煤矸石等固废可以不用计入能耗限值

计算，但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与报告填报说明 水泥熟料生产企业》中有规定

“煤矸石用作生料配料时作为原料，用作燃料入窑时作为化石燃料”。如企业使

用此类固废，在使用本规范计算能源数据转换为碳数据时，需考虑能耗数据中是

否包含此类固废，如未包含，在计算碳排放时，需作为化石燃料进行补充计算。 

5.转换方法 

5.1 核算法计算碳排放 

根据《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填报说明 水泥熟料生产企业》和《碳

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8部分：水泥生产企业》（GB/T32151.8）中要求获取熟

料生产消耗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化石燃料的碳氧化

率、熟料生产消耗净购入电力和电网平均排放因子并根据公式进行计算。 

5.1.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的计算 

熟料生产工序能源活动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1）

计算。 

 𝐸燃烧 x = ∑ (𝐹𝐶𝑖 × 𝑁𝐶𝑉𝑖 × 𝐶𝐶𝑖 × 𝑂𝐹𝑖 ×
44

12
)𝑛

𝑖=1  ··································· (1) 

式中： 

E燃烧x



 编制说明                                                                        

第 7  页 共 7  页 

E电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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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h── 统 计 期 内 ， 熟 料 单 位 产 品 综 合 煤 耗 ， 单 位 为 千 克 标 准 煤 每 吨

（kgce/t）；  

Ehe──统计期内，单位熟料净余热发电折算的标准煤量，单位为千克标准

煤每吨（kgce/t），按公式（6）计算； 

Psh──统计期内，符合GB/T 21372的水泥熟料产量，单位为（t）。 

 𝐸实 = 𝑁𝐶𝑉实 × 𝐶𝐶实 × 𝑂𝐹实 ×
44

12
 ·············································· (5) 

式中： 

NCV实──统计期内，化石燃料的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吉焦每吨

（GJ/t）； 

CC实──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tC/GJ）； 

OF实──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𝐸ℎ𝑒 = 𝜔 × 0.1229 ·························································· (6) 

式中： 

ω──统计期内，单位熟料净余热发电量，单位为千瓦时每吨（kW∙h/t）； 

0.1229──每千瓦时电力折合的标准煤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千瓦

[kgce/(kW·h)]。 

2) 熟料生产工序能源活动中，对于使用多种化石燃料的企业，其化石燃料燃

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7）计算： 

 𝐸燃烧 = ∑ (𝐹𝐶标𝑖/𝜑𝑖 × 𝐸实𝑖)
𝑛
𝑖=1  ··············································· (7) 

式中： 

E 燃 烧──统计期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tCO2）； 

FC标i──统计期内，熟料生产中第i种化石燃料折算的标准煤使用量，单位为吨

（t），按公式（8）计算； 

E实i──单位第i种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吨

（tCO2/t）或吨二氧化碳每万立方米（tCO2/10
4Nm3），按公式（9）计算。 

𝜑𝑖──第i种化石燃料折合标准煤系数，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tce/t）

或千克标准煤每立方米（tce/104Nm3）。 

式中： 

 𝐹𝐶标𝑖 = 𝐹𝐶𝑖 ×𝑁𝐶𝑉标𝑖/𝑁𝐶𝑉标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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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Ci──统计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实际消耗量，单位为吨（t）或万立方米

（104Nm3）（t）； 

NCV标i──统计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吉焦

每吨（GJ/t） 

NCV标──统计期内，标准煤的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吉焦每吨（GJ/t）。 

 𝐸实𝑖 = 𝑁𝐶𝑉实𝑖 × 𝐶𝐶实𝑖 × 𝑂𝐹实𝑖 ×
44

12
 ············································ (9) 

式中： 

NCV实i──统计期内，化石燃料的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吉焦每吨

（GJ/t）； 

CC实i──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tC/GJ）； 

OF实i──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 

5.2.2 熟料生产净购入电力产生排放量的转换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10）计算： 

 𝐸电 = (𝑊𝑠ℎ − 𝜔) × 𝑃𝑠ℎ × 𝐸𝐹电 × 10−3 ······································· (10) 

式中： 

E电──统计期内，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Wsh──统计期内，熟料单位产品综合电耗，单位为千瓦时每吨（kW∙h/t）。 

5.2.3 能耗数据转换 

熟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熟料单位产品综合煤耗和熟料单位产品综合电耗

的关系见公式（11），可根据其中两个数据推导出另一个数据用于以上能耗数

据转换碳数据计算。 

 𝐸𝑠ℎ = 𝑒𝑠ℎ + 0.1229 ×𝑊𝑠ℎ ················································· (11) 

式中： 

Esh──统计期内，熟料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6. 能源计量管理 

依据GB/T 35461《水泥生产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JJF 

1356《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修订稿）》确定企业能源计量管理工

作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企业应建立健全能源计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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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企业应设立能源计量主管部门，配备专业的能源计量人员； 

c) 企业应建立完善能源计量管理制度，建立能源管理台账，并有效实施； 

d) 企业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需满足国家行业政策标准要求； 

e) 能源计量器具应定期进行内部检定或校准； 

f) 能源计量数据采集应按标准、规范进行，要保证数据的完整、真实、准

确和可靠。 

g) 企业应将能源计量数据作为能源审计、能源效率限额对标，技能降耗改

造等活动的依据，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h)核算法得出的碳数据与能源计量数据转换的碳数据应定期进行交叉验证。 

10  关于附录 

附录A列举了常用化石燃料的相关参数缺省值，包括低位发热量、单位热值

含碳量、碳氧化率和折标煤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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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它说明的事项（如涉及的必要专利信息等） 

无 


